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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申 訴 人：○○○ 

         出生日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 

     服務學校及職稱：○○○○○○○○○○○ 

原措施學校：○○○○○○○○○○○ 

            地址：○○○○○○○○○○○ 

            代表人：○○○○○ 

 

申 訴 事 由：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 109 年○月○日○○○○字第○○○○○○號令核

以「申誡 1 次」之處分，向本會提起申訴，本會評議決定如下： 

         

        主  文 

申訴駁回。 

 

        事  實 

一、申訴人申訴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如下： 

    (一)申訴人於 109 年○月○日(星期五)收受原措施學校 109 年○月○日○○○○字

第○○○○○○號令核以「申誡 1 次」之處分，對該處分不服，故於 109 年○

月○日(星期三)向本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並於 109 年○月○日(星

期四)補陳資料。 

    (二)109 年○月○日(星期四)9：00 本校接獲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公告陳情內容及電傳

文件，惟無學生姓名，經學務主任轉詢申訴人後，方推測應為 109 年○月○日

(星期五)轉學之案生。 

    (三)因情節輕微，109 年○月○日(星期三)本校前任校長核予申訴人「書面告誡」。

然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分別於 109 年○月○日(星期四)及 109 年○月○日(星期

三)來函要求本校召開教師考核委員會。本校現任校長囿於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一再指示，推翻本校教師考核委員會多次審議之決議，逕核申訴人「申誡 1 次」，

違反公正、客觀、獨立、負責之精神。 

    (四)應由調查小組訪談教師及關係人，然本校卻由學務主任及輔導主任訪談關係

人，學務主任訪談申訴人，顯然不符「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暨轄屬學校疑似不當

管教或違法處罰事件處理流程」，另本校指定訪談人選、提問方式、訪談兩批

學生所得結果幾乎不同，總結判斷不具公平性，調查報告結果失真。 

    (五)19 項陳情內容不實，誇張造假，且陳情人在此之前並未跟申訴人及校方溝通所

陳情之事項，亦位於聯絡簿反映隻字片語，所指陳之事項時間跨度近 2 年，令

人難解。本人所有作為皆基於「為孩子好」之良善動機，但家長基本上要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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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態度。 

    (六)當天午休時，案生玩耍、拍桌、碎念、製造聲響影響其他學生午睡，屢勸不聽，

令其在教室前方站立反省，則玩粉筆板擦，令其在教室後方站立反省，則拍打

紙屑簍並將紙屑倒出。案生抱著垃圾桶玩，難道也算不當管教。 

    (七)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撤銷原措施學校 109 年○月○日○○○○字第○○○○

○○號令核以「申誡 1 次」之處分。 

二、原措施學校主張如下： 

    (一)109 年○月○日(星期四)9：00 本校接獲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公告陳情內容及電傳

文件，惟無學生姓名，經推測應為 109 年○月○日(星期五)轉學之案生。是日

15：00 本校召開研商會議，決議此案「疑似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事件」，並即

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學務主任與輔導主任皆為調查小組成員，依其分工進

行訪談。 

    (二)訪談學生之選取，陳情人希以男學生為主，申訴人則建請科任教師提供表達能

力較佳之學生作為主；然經調查小組商議，認定兩者皆有偏頗不公之嫌，故就

陳情內容中兩項具體事件(討論動漫、割鞋帶)進行第一次訪談，續以「Decide 

Now!」APP 隨機抽選進行第二次訪談。 

    (三)申訴人指責學生表達能力不足，無法完整陳述事情前因後果，然申訴人自行於

109 年○月○日(星期三)上課時間詢問班上學生陳情內容，並將其納入陳述

書，又何以此舉可為?另自學生訪談紀錄觀之，學生對於不了解或沒印象之事，

皆如實陳述沒印象，未隨意回答，且調查小組亦就學生訪談紀錄進行比對與討

論，非全盤接受。 

    (四)調查小組依陳情內容共分六大類，其中「不顧學生感受並公然污辱(抱垃圾桶)」

之指陳，調查小組兩次訪談之學生其陳述具一致性，案生多次受罰抱垃圾桶；

「利用聯絡簿讓孩子進行偽自白書的行為」之指陳，調查小組查閱案生聯絡

簿，多是案生自書犯錯紀錄，未見申訴人正向引導改善之作為，且案生家長於

聯絡簿之提問，亦未見申訴人回應，甚而由案生自書回應，甚有不妥；「不當

言行(比中指、不雅語言)」之指陳，調查小組考量情境及動機，係因教學活動，

情有可原，然於全班面前指某生「神經病」、「你要去住精神病院」，雖因某生

影響上課，經制止無效後之笑稱，然易使學生模仿，導致霸凌。109 年○月○

日(星期二)調查小組提出調查報告，認定申訴人涉不當管教未涉違法處罰，決

議將申訴人移送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議處，核予書面告誡。 

    (五)因申訴人適逢父喪請假未到校，故於 109 年○月○日(星期五)以 LINE 軟體知會

申訴人，是日收悉通知函。俟申訴人回校後，領取書面通知函時，亦請其按收

到電子資料之日期簽收，申訴人亦未反對。 

    (六)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09 年○月○日○○○○字第○○○○○○○號函略以，本

校調查報告業已認定「許師行為涉不當管教，未涉違法處罰」，應依臺南市政

府教育局 108 年○月○日○○○○○字第○○○○○○○○號函所附檢核表完

成教師成績考核會審議。 

    (七)本校於 109 年○月○日(星期一)9：00-10：00 召開 108 學年度第○次教師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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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會議，決議不予懲處但予以書面告誡，續以校長據此覆核，本校 109 年

○月○日○○○○字第○○○○○○號函副知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八)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09 年○月○日○○○○字第○○○○○○○號函略以，本

校應依「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 42 點及附表一「教

師違法處罰措施參考表」重行考核。 

    (九)本校於 109 年○月○日(星期一)9：00-9：30 召開 108 學年度第○次教師考核

委員會會議，重行審議本案，決議不予懲處，並送校長覆核，校長簽註理由後

交回復議。 

    (十)本校 109 年○月○日(星期三)9：00-9：10 召開 108 學年度第○次教師考核委

員會會議，進行復議審議，仍決議不予懲處，爰校長註明事實及理由，逕核申

誡一次。 

  (十一)查本校 108 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之組成，係依法令為之；且歷次考核會

會議均通知申訴人列席陳述意見，會議決議皆達全體委員 2 分之 1 以上出席，

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前開考核通知書由本校人事室交付，申訴人於 109 年

○月○日(星期五)簽收，申訴人不服，提起申訴，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09 年○

月○日○○○○字第○○○○○○號函請本校依法答辯。 

  (十二)綜上所述，本校悉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臺南市

政府教育局暨轄屬學校疑似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事件處理流程」之規定辦理，

申訴人管教學生行為涉違法處罰情節輕微，經查證屬實，原措施並無違誤，申

訴人申訴無理由，請予駁回。 

 

    理   由 

    本案應查明原措施學校「疑似不當管教/違法處罰事件(校安事件序號 1661478)」調 

查小組之組成及調查程序是否有違失？以及懲處申訴人「申誡 1 次」之行政程序是 

否有違失？  

一、本件相關法令規定如下： 

    (一)本市市立學校專任教師之成績考核應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

辦法》行之，續此，本件原措施學校依同辦法第 6 條第 1 項：「教師之平時考

核，應隨時根據具體事實，詳加記錄，如有合於獎懲標準之事蹟，並應予以獎

勵或懲處。獎勵分嘉獎、記功、記大功；懲處分申誡、記過、記大過。…」，

對申訴人予以平時考核應屬適法。另據同辦法同項第 6 款第 8 目：「違法處罰

學生情節輕微或不當管教學生經令其改善仍未改善。」，核予申訴人申誡 1 次，

申訴人認有損害其權益而提出申訴，此明定於《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

議準則》第 3 條第 1 項：「教師對學校或主管機關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

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提起申訴、再申訴。」，準此，申訴人應屬適

格。 

    (二)查原措施學校 109 年○月○日○○○○字第○○○○○○號令核以「申誡 1 次」

之處分，申訴人於 109 年○月○日(星期三)向本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

訴，並於 109 年○月○日(星期四)補陳資料，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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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準則》第 12 條第 1 項前段：「申訴之提起，應於收受或知悉措施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以書面為之；…」，本案於法定期間提起，應屬無疑。 

    (三)學校及教師為落實《學生輔導法》第 7 條第 1 項：「學校校長、教師及專業輔導

人員，均負學生輔導之責任。」，教師為執行《教師法》第 32 條第 1 項：「教

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下列義務：…四、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

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皆應遵循《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

生辦法注意事項》為之。 

    (四)本市 109 年○月○日前發生之校安事件，其調查與處理應依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08 年○月○日○○○○字第○○○○○○號函《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

處理疑似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事件注意要點》(案件處理時之法令)及「臺南市

政府教育局暨轄屬學校疑似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事件處理流程圖」（1080530

版）行之。 

二、程序部分： 

    (一)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09 年○月○日(星期四)9：00 公告(第○○○○○號)陳情

內容，原措施學校於當日完成線上校安通報，其通報時程核符《校園安全及災

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第 6 點第 1 項第 2 款：「(二)一般校安事件：應於知悉

後，於校安通報網通報，至遲不得逾七十二小時。」 

    (二)原措施學校 109 年○月○日(星期四)15：00-16：05 召開「疑似不當管教/違法

處罰事件研商會議(校安事件序號○○○○○)」，109 年○月○日(星期四) 16：

10 訪談申訴人，109 年○月○日(星期四)13：40 及 109 年○月○日(星期一)12：

40 訪談第三方關係人，皆屬「校安事件」調查程序，又當時原措施學校係依據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08 年○月○日○○○○○○字第○○○○○○○號函《臺

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處理疑似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事件注意要點》(案件

處理時之法令)及「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暨轄屬學校疑似不當管教或違法處罰事

件處理流程圖」（1080530 版）處理，其調查程序、調查人員之組成等，洵屬相

合。 

    (三)原措施學校 108 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置委員 17 人，其中當然委員 5 人，

分別為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人事主任、教師會代表，選舉委員 12

人。17 人中未兼行政職之教師 9 人，又性別比例為男性 11 人、女性 6 人，其

組成符合《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9 條：「(第 1 項)考

核會由委員九人至十七人組成，除掌理教務、學生事務、輔導、人事業務之單

位主管及教師會代表一人為當然委員外，其餘由本校教師票選產生，並由委員

互推一人為主席，任期一年。…(第 2 項)委員每滿三人應有一人為未兼行政職

務教師；未兼行政職務教師人數之計算，應排除教師會代表。(第 3 項)任一性

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但該校任一性別教師人數少於委員總數三

分之一者，不在此限。」  

    (四)查原措施學校 109 年○月○日(星期一)9：00-10：00 召開 108 學年度第○次教

師考核委員會會議、109 年○月○日(星期一)9：00-9：30 召開 108 學年度第

○次教師考核委員會會議、109 年○月○日(星期三)9：00-9：10 召開 108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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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第○次教師考核委員會會議，其會議組成及比例、委員出席與表決比例、

會議程序皆合《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之規範，並無違誤。 

    (五)再查原措施學校 109 年○月○日(星期一)9：00-10：00 召開 108 學年度第○次

教師考核委員會會議、109 年○月○日(星期一)9：00-9：30 召開 108 學年度

第○次教師考核委員會會議、109 年○月○日(星期三)9：00-9：10 召開 108

學年度第○次教師考核委員會會議，申訴人皆到會進行說明，簽單表可茲為

憑，符合《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20 條第 1 項：「考核

會於審查受考核教師擬考列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或懲處事項時，應以書面通知

該教師陳述意見；通知書應記載陳述意見之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

到場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 

    (六)又查原措施學校 109 年○月○日(星期一)9：00-9：30 召開 108 學年度第○次

教師考核委員會會議，重行審議本案，決議不予懲處，並送校長覆核，校長簽

註理由後交回復議。原措施學校 109 年○月○日(星期三)9：00-9：10 召開 108

學年度第○次教師考核委員會會議，進行復議審議，仍決議不予懲處，爰校長

註明事實及理由，逕核申誡一次。前揭程序核符《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成績考核辦法》第 14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第 1 項)考核會完成初核，應報請

校長覆核，校長對初核結果有不同意見時，應敘明理由交回復議，對復議結果

仍不同意時，得變更之。(第 2 項)校長為前項變更時，應於考核案內註明事實

及理由。」 

三、實質部分： 

    (一)原措施學校「疑似不當管教/違法處罰事件(校安事件序號○○○○○)」調查小

組分別於 109 年○月○日(星期四) 16：10 訪談申訴人，109 年○月○日(星期

四)13：40 及 109 年○月○日(星期一)12：40 訪談第三方關係人，並於 109 年

○月○日(星期二)提出調查報告，認定「不顧學生感受並公然污辱(抱垃圾

桶)」、「利用聯絡簿讓孩子進行偽自白書的行為」、「不當言行(比中指、不雅語

言)」3 項指陳，涉不當管教，未涉違法處罰，決議將申訴人移送教師成績考核

委員會議處，核予書面告誡。 

    (二)查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09 年○月○日○○○○字第○○○○○○號函略以︰

「說明三、…公然侮辱應認定屬體罰以外之違法處罰，與前開規定不符，請貴

校依注意事項第 42 點規定核予申誡一次…」，係已指明調查報告認事用法違誤

之處，行政指導原措施學校應為適法之處置。 

    (三)查 109 年○月○日(星期一)9：00-9：30 召開 108 學年度第○次教師考核委員

會會議紀錄，申訴人到會陳述略以︰「接著就請他到教室後方站著，並說再不

好好反省就要請你去抱垃圾桶…，抱垃圾桶其實只是想嚇阻學生並沒有真的執

行，但我也有過錯，對孩子行為的敏感度不夠…，我用聯絡簿跟家長提及這些

狀況，家長的回應都讓我覺得無力，因此當我需要有管教的情形發生，才會採

取嚇阻的抱垃圾桶的說法出現」，足悉申訴人已陳明其動機及行為。又班級學

生達 20 餘人且班級教室為開放空間，屬公開場域，原措施學校「疑似不當管

教/違法處罰事件(校安事件序號○○○○○)」調查報告認定申訴人有「不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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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感受並公然污辱(抱垃圾桶)」之行為，已屬貶抑人格尊嚴。 

    (四)原措施學校 109 年○月○日(星期一)9：00-9：30 召開 108 學年度第○次教師

考核委員會會議及 109 年○月○日(星期三)9：00-9：10 召開 108 學年度第○

次教師考核委員會會議，皆決議不予懲處，爰校長註明事實及理由，逕核申誡

1 次。核符 105 年 5 月 20 日臺教學(二)字第 1050061858 號函《學校訂定教師

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案件處理時之法令)第 42 點第 2 項︰「教師

有違法處罰學生之行為者，學校應按情節輕重，依相關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

或規定，予以申誡、記過、記大過或其他適當之懲處。」及《公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6 款第 8 目：「違法處罰學生情節

輕微或不當管教學生經令其改善仍未改善。」  

四、本件原措施學校「疑似不當管教/違法處罰事件(校安事件序號○○○○)」調查小組 

之調查報告認事用法顯有違誤，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業已指明，續以校長註明事實及 

理由，逕核申誡 1 次，係依法令而為，原措施學校懲處申訴人「申誡 1 次」之行政 

程序並無瑕疵。 

五、綜上所論，本件申訴案為無理由，爰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決議如主文。 

 

主  席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1 2 月 1 7 日 

如不服本評議決定者，得於本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提起再申訴。 

 

 


